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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辦理教育部獎助國內大學校院 

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之行政契約書 

 

甲方：國立東華大學 (以下稱本校) 

乙方：                   君，依「國立東華大學辦理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

修審查作業要點」獲核定補助之選送生。  

茲經甲乙雙方協議，由甲方補助乙方前往(國別)           (城市)                 

(研修學校)                    進行雙聯學位/短期研修。 

研修/實習期間自     年_____月至______年_____月，研修期限為____月。 

 

經議定條件如下，並同意本契約所附之其他文件，以及現在或將來所訂定(修正)之一切有

關本獎學金補助規定，均屬本契約之內容： 

壹、雙方履行權利義務期間： 

  自乙方獲甲方核定補助出國研修起，至其返國完成學業止。 

第 一 條 乙方應於出國研修前與甲方完成簽約手續，且最遲於研修學校開學日前抵達研修學

校。如逾期未簽訂契約、或簽訂契約後未出國，則喪失本獎學金補助資格。  

貳、出國以前： 

第 二 條 本獎學金計算之起始日期以出國研修/實習日為基準（以護照出境戳記日期為憑）。 
第 三 條 乙方入出境許可、護照與前往研修國簽證之申請應自行辦理。 

參、留學期間： 

第 四 條 乙方最遲應於出國 2周前，依規定完成「出國手續單」及繳交相關文件。  

第 五 條 本獎學金補助乙方至國外來回機票費、生活費及國外地區學費。 

            乙方請領生活費支給數額參照最新公告之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簡章中之公費項目及支

給數額表。 

第  六  條  乙方受領本獎學金在國外研修期間，若未滿研修期限返國或成績未達標準者，應全數

歸還已領取之本獎學金。若因特殊或緊急事故需要在研修期間回國處理，返國及停留

期間所需費用均由乙方自費負擔。返國日數總計以研修期限十二分之一為限，逾此日

數者應全數歸還已領取之本獎學金。 

第  七  條 乙方因違反本契約規定，有應償還獎學金情事者（包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 

甲方得通知乙方償還公費。乙方於接獲前項償還公費通知後，應按甲方計算之原支領

貨幣總額，在甲方通知送達翌日起 90日內一次償還。逾期未償還者，甲方得依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逕行強制執行，並要求乙方賠償訴訟及強制執行費用（包括

甲方律師費）。 
     乙方若於接獲前項償還公費通知後 90日內未償還，則甲方得向乙方保證人或保證商號

追償乙方應償還之全部公費。此外，乙方也不得再申請本校舉辦之各類留學獎學金甄

選及申辦留學貸款。 

肆、返國以後： 

第  八  條 乙方赴國外大學研修後應於期限屆滿後的 30日內返國。 

第  九  條 乙方於赴國外大學研修期間，應保持甲方學籍（不休學），履行返國完成攻讀學位的義

務。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或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甲方將按行政契約書的規

定追償已領獎學金。 

第  十  條 乙方於研修期滿返國後的 2 週內，至教育部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獲國外專

業實習網站，上傳問卷調查表及一千字以內中文／英文心得（成果）報告，另亦必須

完成甲方所規定之返國手續，並繳交核銷文件。所有程序必須在 3/31或 10/31前完成。 



伍、保證事項： 

第 十一 條 乙方應尋找一位保證人（包括自然人或營利事業），以作保證，若乙方違反本契約的任

何條款（包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償還獎學金而逾期未償還情況時，

保證人願意承擔連帶償還本獎學金的責任。自甲方要求履行此責任通知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保證人必須一次性清償乙方所應償還的全部費用。若保證人未能履行全部清償

責任，甲方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的規定逕行強制執行，並追究保證人賠

償訴訟及強制執行費用（包括甲方律師費）。 

第 十二 條 保證人的保證責任期限至乙方依本契約的規定履行返國完成學業義務的期滿日為止。 

陸、其他： 

第 十三 條  若乙方申請本獎學金時所提供的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有虛偽不實或不符合本獎助申請

資格，經甲方查證屬實者，乙方將喪失獎助留學生資格，並應全額償還已領取的一切

費用。甲方將通知乙方限期償還，逾期不償還者，將按本契約有關追償費用之規定辦

理，乙方也不得再次申請本獎學金。 

第 十四 條 如果乙方在出國留學前正因案件被司法機關偵審中，甲方有權停止其獎助留學生資格，

直到案件結束並且乙方檢附不起訴處分書或無罪判決確定證明書向甲方申請，始得恢

復原有獎助留學生資格。但是，如果乙方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將喪失其原有的獎助

留學生資格。根據前項規定，如果乙方喪失獎助留學生資格，已領取的獎學金必須在

接到甲方追償通知後的 90日內償還，逾期不履行者，將按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約

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如果乙方在國外研修期間有違反國家法令、嚴重損及國家利益之言行，或觸犯刑事犯罪

並被國內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乙方應償還已領取

的獎學金，並且將喪失獎助留學生資格。 

第 十六 條 如果乙方原為國內其他公費生或軍公教人員身分，除遵守本契約的各項規定外，還必須

遵守其原提供公費之單位或服務單位的相關規定。 

第 十七 條 雙方如因本合約涉訟，以甲方所在地之法院為訴訟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 十八 條  本契約所訂相關文件悉以甲方規定為準，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相關法

令及甲方之通知辦理。 

第 十九 條 本契約一式 3份，甲方收執 1份，乙方及保證人各收執 1份。 

 

甲方：國立東華大學  

代表人：校長 

地 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號  

 

乙方（簽署前務請詳閱契約內容）  

 

簽名蓋章：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連絡電話： 

 

保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連絡電話： 


